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70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致賢

選任辯護人  張宸浩律師

            林珊玉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

中華民國112年1月18日所為111年度侵訴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3237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科刑及緩刑宣告部分均撤銷。

上述撤銷改判部分，原審所認郭致賢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

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又原審所認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無

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原審所認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

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壹、審理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

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

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

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

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

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

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

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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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

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

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

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

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

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

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

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

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

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

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被告郭致賢則未上訴。檢察官

於上訴書、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時，均表明；原審量刑過

輕、宣告緩刑為不當，關於原審的犯罪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

都不爭執等語。是以，本件僅由檢察官就原審判決量刑、緩

刑宣告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

自僅就原審判決量刑、緩刑宣告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

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又郭致賢行

為後，於民國112年5月31日增訂公布刑法第319條之1的無故

攝錄他人性影像罪，但該增訂不利於郭致賢，且非檢察官上

訴範圍，一併敘明。　　

貳、本案據以審查檢察官上訴有無理由之原審所認定的犯罪事

實、罪名、科刑、易刑處分與緩刑宣告：

一、犯罪事實：

　㈠郭致賢於110年5月間，透過網路交友軟體「HEYMANDI」認識

代號AD000-A11032號的未成年少女（92年12月生，真實年籍

姓名資料詳卷，以下簡稱A女）。郭致賢曾與A女 發生性行

為，竟基於成年人對少年為強制性交的犯意，於110年6月20

日20時左右，以他所有並扣案的行動電話（品名：IPHONE i

8，門號0000000000）內設的社群軟體Instagram（以下簡稱

Instagram）傳送內容是待傳送予A女的男朋友（暱稱：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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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表哥有一次你女朋友她媽媽不是叫你上來台北接你女

朋友下去、你知道他前一天晚上約我去旅館砲嗎、如果你不

信的話、聊天紀錄都還在」等語威脅的訊息截圖予A女，使A

女心生畏懼郭致賢將他們之間發生性行為之事告知他人，遂

答應郭致賢的要求，由郭致賢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搭載A女，前往芬多精加香汽車旅館（址設：新北

市○○區○○○000號）入住，郭致賢明知A女不願發生性行

為，仍違反A女 的意願，以他的性器插入Ａ女性器，而以上

述脅迫手段違反A女的意願，對A女強制性交得逞。其後，郭

致賢未得A女 的同意或授權，另基於妨害秘密的犯意，於A

女 在上址浴室沐浴時，以前述手機在浴室外透過透明玻璃

拍攝A女 之上半身裸露的身體隱私部位照片。

  ㈡郭致賢另行起意，於110年6月23日20時左右，在他的家中以

前述手機的Instagram傳送前述A女上半身裸露的照片，並以

傳送「沒有威脅、也沒有好不好玩、就是做個交易而已、我

們可以商量一個兩個都可以接受的方案阿、拍幾張很重要

嗎、有一張能證明是你就夠了不是啊、我不是只要這一次

欸、我又不是每天都要、所以跟你商量啊、商量一個你可以

接受的頻率或次數、我覺得這個頻率不錯阿、三天四天一

次、我本來是想商量兩次或三次的、不要拉倒、我累了明天

再處理、反正我有的不只這張、那我會連之前的事一起說

的、他要不要信他的事、我們第一次去開房間的事啊、把你

身上的特徵說出來、他會不信嗎」等訊息予A女，以加害名

譽之事恐嚇A女 ，致A女 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嗣因

A女不堪郭致賢的威脅而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罪名：

    郭致賢就前述一、㈠所為，是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條第1項的成年人故意對少

年犯強制性交罪及同法第315條之1第1項第2款的成年人故意

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並均應依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就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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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㈡所為，是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305條的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

罪，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

定加重其刑。　　

三、量刑與易刑處分：

　　法院認郭致賢犯強制性交罪固應依法論罪科刑，但他的犯罪

情狀顯可憫恕，縱科以法定最低刑度即有期徒刑3年，猶嫌

過重，有情輕法重的情形，爰就他告所犯犯罪事實一、㈠強

制性交罪部分，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爰審酌郭致賢

年輕氣盛，且與A女 原已相識並曾有合意的性行為，但為滿

足一己性慾，竟強行對A女 為性交行為得逞，毫無尊重他人

性自主權的意識，所為並使A女 身心受創；另未經同意而拍

攝A女 沐浴的身體隱私部位，致A女 身心遭受恐懼，顯欠缺

尊重他人隱私權的觀念；又以此照片恐嚇A女 ，實屬不該，

惟念及他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且與A女 達成調解，

並依約賠償完畢，堪認已具悔意，態度尚佳，暨考量其犯罪

的動機、手段、情節、素行，自述高中畢業，未婚，目前從

事餐飲業，月入約3萬元左右的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

狀，且本案3件犯行相隔甚近，對象是同1人及前述各罪的犯

罪情節等情，就強制性交罪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無故以

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量處有期徒刑2月、恐嚇危害

安全罪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就所犯妨害秘密及恐嚇部分，

依刑法第51條第5款定他應執行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

規定，諭知易科罰金的標準，以示懲戒。

四、緩刑宣告：

　　郭致賢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他因一

時衝動失慮，致罹刑典，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犯行，復與A

女 和解成立且依約履行完畢，犯後態度尚佳，經此偵審程

序及刑的宣告，當知所警惕，且行為時年23歲，參諸刑罰的

目的固有處罰行為人的意義，但依現今通行概念是重在教

育，而非重在懲罰，加上其積極目的在預防犯人的再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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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初犯、惡性未深、天良未泯者，如因偶然觸法，即置諸

刑獄，自非刑罰之旨，法院斟酌上情，認對郭致賢所宣告之

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就強制性交罪部分併予宣告緩刑4

年；就妨害秘密及恐嚇罪部分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

新。又因他所犯強制性交罪部分，為刑法第91條之1所列之

罪，併宣告緩刑期間禁止對A女 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且於緩

刑期間之前2年內，應接受受理執行地方檢察署舉辦的法治

教育3場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諭知

在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參、本院撤銷原審判決關於科刑及緩刑宣告部分的理由：

一、郭致賢犯罪動機可議、手段惡劣、侵害法益重大，且是對少

年為之，他的犯罪情狀在客觀上並不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

情，而達顯可憫恕的程度，原審就郭致賢故意對少年犯強制

性交罪部分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尚有不當：

　㈠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

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由本條文立法沿革來看，

我國自清末民初揚棄傳統中國法「諸法合體」的編纂方式，

而繼受西方法治，編訂（制定）刑律草案開始，一直有類似

現行刑法情堪憫恕條款的規定。依照立法理由可知，本條款

一方面是基於傳統中國法的「典型欽恤」、「矜緩之條」，

他方面則源自「各國之通例」，其目的在於賦予「審判官矜

憫之忱」、「審判官之淚」，以期「公平之審判」。畢竟

「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範圍過狹，

反致有傷苛刻」，立法權遂透過本條款，有限度地將立法權

授予（讓予）職司審判的法官，用以調和個案，以符合正

義。本規定為法院得自由裁量的事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的

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認為即使予

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所謂法

定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但遇有其他法定減輕

事由者，則應是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的最低度刑

而言。如果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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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事由減輕其刑後，因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猶認為行為

人犯罪的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的最低度刑仍嫌

過重者，才得以適用該規定酌量減輕其刑。這項犯罪情狀是

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的認定，乃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

裁量的事項，法官於具體個案適用法律時，必須斟酌被害法

益種類、被害的程度、侵害的手段及行為人主觀不法的程

度，以為適切判斷及裁量。　　

  ㈡本件郭致賢是以傳送威脅訊息擷圖與當時尚未成年的A女 ，

進而違反A女 的意願而對她強制性交得逞，足見他犯罪的動

機可議、手段惡劣、侵害法益重大。再者，郭致賢於警詢

（偵卷第9-19頁）、偵訊（偵卷第221頁）、原審準備（原

審審侵訴卷第52頁）時矢口否認犯行，難認他犯後態度良

好。又郭致賢雖於事後與A女 及她的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

並賠償新台幣100萬元的款項，但這本是他所應負民事侵權

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另A女 的法定代理人即她的父親於11

1年7月25日雖與郭致賢在原審達成和解，但和解內容並未提

及A女 願意原諒郭致賢或同意給予緩刑宣告，這有該和解筆

錄在卷可證（原審侵訴卷第51頁）；且A女 之父於原審審理

時亦明確表明：「和解部分是針對民事的部分，這是1年多

來對於我、老婆、小孩造成的精神損失，刑事部分我從來沒

有、也不可能原諒，至於剛剛辯護人講說被告年紀尚輕，對

不起，我女兒未成年，未成年被被告強姦，被告你說你年紀

尚輕，那我女兒未成年怎麼說？那一天晚上要不是我拿著我

女兒手機，在我女兒旁邊跟被告對話，那一天我女兒就被被

告騙出去了」等語（原審侵訴卷第88頁）。據此可知，顯見

A女 並未因為郭致賢的道歉、賠償，而達成「修復式結

果」。何況A女 之父於本院準備、審理程序時一再供稱：

「我女兒到現在身心狀態都很不好，她一直說自己想死，我

真的很擔心」、「關於和解部分，我是因為不想浪費社會資

源去打民事求償的官司，所以才跟對方和解，但是對於刑事

部分我們完全沒有和解的意願。關於道歉信，我們都知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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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例行公事，只是寫給法官看的。另外被告在第一次開庭

是否認犯罪的，且在法官詢問為何要犯下本案時，被告回答

『只是因為好玩』，我認為被告毫無悔意」等語（本院卷第

75、111-112頁），並提出A女 自110年7月起至112年5月止

按月前往身心科就診的就醫證明書為證（本院卷第141-149

頁）。綜上，依據上述情事難認郭致賢的犯罪情狀在客觀上

有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同情之處，縱使量處法定最低度刑仍有

過重的情況。是以，原審以郭致賢一時衝動而為此部分犯

行、已與A女 和解並賠償等事由，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

刑，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尚有不當。　　

二、郭致賢對少年所犯各罪，依法應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原審對

郭致賢所犯各罪均從輕量處刑度，且予以緩刑宣告，於法核

有違誤：

　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

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

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

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

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

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

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

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

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

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而刑法第74條所

規定的緩刑制度，是為救濟自由刑之弊而設，法律賦予法官

裁量的權限。量刑及緩刑宣告與否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

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

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

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

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

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

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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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

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

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　　

　㈡刑事法條文中所謂「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或「減輕其刑至

二分之一」，乃指加重或減輕的最大幅度，並非必須加重或

減輕至二分之一。其在「二分之一」範圍內，究竟加重或減

輕若干，法院於裁判時可自由酌量（最高法院103年度台非

字第10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法定刑若有法定加重事

由時，應依該法定事由所定的加重限度加重其刑即延長或增

加法定刑的最高度及最低度刑期或金額，再於該延長或增加

的刑度範圍內，作為刑之宣告的標準(最高法院79年度台非

字第23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據此可知，如個案行為人

所犯罪名依法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時，法院雖可在增加的

刑度範圍內自由裁量，但如選科該刑種的最低度刑時（如該

罪名的法定刑包含拘役與有期徒刑，法院選擇判處的刑罰種

類是有期徒刑，卻判處最低度的有期徒刑2月），即與依法

應加重其刑的本旨不符，於法有違。

　㈢郭致賢犯罪的動機顯可非難、侵害被害人的法益重大，又不

是始終坦承犯行等情，已如前述，即無從輕量刑的餘地。再

者，郭致賢對少年所犯3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原審就他故意對少

年犯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判處有期徒刑2

月，乃是判處有期徒刑的最低刑度，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於

法有違。又郭致賢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乃是

以手機的Instagram傳送A女上半身裸露的身體隱私部位，威

脅A女 與他繼續發生性行為，他的行為雖未達著手強制性交

的程度，亦可見他的犯罪手段惡劣、所生危害嚴重，原審未

充分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項法定刑罰裁量事實並善盡說理

的義務，就此部分對郭致賢從輕量刑，造成欠缺合理化的量

刑失出，有違罪刑相當原則與平等原則。另郭致賢不應依刑

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已如前述，他所犯刑法第221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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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之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

3年以上，不符緩刑要件，則原審予以附條件緩刑宣告，亦

於法有違。是以，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就郭致賢所處之刑有

罪刑不相當、緩刑宣告不當等情況，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

將原審判決中關於科刑及緩刑宣告部分均撤銷

肆、量刑、定執行刑與緩刑與否的審酌：

一、有關郭致賢所為犯行所應科處的刑度，參酌刑法第57條、第

58條規定，主要可資審酌者如下：

  ㈠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高中畢業，行為時年僅23歲，未婚，

以從事餐飲為業，無需扶養家人。

  ㈡素行：素無前科，素行尚稱良好。

  ㈢與被害人的關係：與A女 透過網路認識才1個多月，明知A女

為未成年人，於案發前曾與A女 發生過性行為。

　㈣犯罪動機、目的與手段：因年輕氣盛，且與A女 曾有合意的

性行為，卻為滿足一己性慾，以要脅將兩人關係透過簡訊擷

圖告知A女 男友為由，強行對A女 為性交行為得逞；另未經

同意而拍攝A女 沐浴的身體隱私部位；又傳送此裸體照片，

威脅A女 與他繼續發生性行為。

　㈤所生危害：對A女 為強制性交行為，毫不尊重A女 的性自主

權，並以拍攝裸體照片作為要脅手段，讓A隨時處於裸體照

可能遭公諸於眾的恐懼之中，致使A女 身心受創嚴重，迄今

仍須定時前往身心科就診，危害重大。　

　㈥犯後態度：於警詢、偵訊、原審第一次準備程序時否認犯

行，其後始坦承犯行，且與A女 及她的法定代理人於原審達

成和解，賠償100萬元，並於原審、本院審理時一再對A女

之父表達歉意，更書立道歉書以表達自己心中的愧疚（本院

卷第131-132頁），尚稱有悔意。

  ㈦綜上所述，本院審酌以上各項事由及其他一切情狀，就郭致

賢所為的犯行，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就得易

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二、應執行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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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刑法第51條明定數罪併罰的方法，就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

於該條第5款所定界限內，其衡酌的裁量因子為何，法無明

文。依其制度目的，應綜合評價各罪類型、關係、法益侵害

的綜合效果，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認應對之具體實現多少

刑度，即足達到矯治教化的必要程度，並符罪責相當原則，

以緩和宣告刑可能存在的不必要嚴苛。而法律上屬於自由裁

量的事項，並不是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拘束。法院就自由裁量

權的行使，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範圍的外部性界限外，尚

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的規範，謹守法律秩序的理

念，體察法律的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至於具體的

裁量基準，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的犯罪類型者（如複數

竊盜、施用或販賣毒品等），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較高，

即得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如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的犯

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的個人

法益（如殺人、妨害性自主）時，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

重複的程度較低，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如所犯數罪不僅

犯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甚至

彼此之間具有關連性與依附性者，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更

高，更可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反之，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各

屬不同的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

最低，當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

  ㈡本院斟酌郭致賢所犯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

恐嚇危害安全罪，其罪質與手法雖然不同，卻都是侵害A女

的個人法益，且是以拍攝裸體照片作為要脅手段，更是在密

接時間內為之，可見2罪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的關連性，責任

非難重複的程度高；並權衡他犯數罪所反應出的人格特性、

就整體事件的責任輕重；另併予考慮他的年紀與社會復歸的

可能性等情狀，基於責罰相當、犯罪預防、刑罰經濟、恤刑

政策等意旨，就他所犯前述2罪為整體的非難評價，就得易

科罰金部分所處之刑定應執行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

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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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緩刑與否的審酌：

　　郭致賢雖素無前科，但因他所犯強制性交罪為最輕本刑3年

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核與刑法第74條緩刑要件不符，本院即

無從為緩刑的宣告。　　

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

第373條前段。　　

本案經檢察官鄭潔如偵查起訴，於檢察官吳昭瑩提起上訴後，由

檢察官陳玉華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不得上訴。

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

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

院」。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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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妨害秘密罪）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

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

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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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70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致賢


選任辯護人  張宸浩律師
            林珊玉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18日所為111年度侵訴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323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科刑及緩刑宣告部分均撤銷。
上述撤銷改判部分，原審所認郭致賢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又原審所認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原審所認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壹、審理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被告郭致賢則未上訴。檢察官於上訴書、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時，均表明；原審量刑過輕、宣告緩刑為不當，關於原審的犯罪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都不爭執等語。是以，本件僅由檢察官就原審判決量刑、緩刑宣告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量刑、緩刑宣告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又郭致賢行為後，於民國112年5月31日增訂公布刑法第319條之1的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但該增訂不利於郭致賢，且非檢察官上訴範圍，一併敘明。　　
貳、本案據以審查檢察官上訴有無理由之原審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科刑、易刑處分與緩刑宣告：
一、犯罪事實：
　㈠郭致賢於110年5月間，透過網路交友軟體「HEYMANDI」認識代號AD000-A11032號的未成年少女（92年12月生，真實年籍姓名資料詳卷，以下簡稱A女）。郭致賢曾與A女 發生性行為，竟基於成年人對少年為強制性交的犯意，於110年6月20日20時左右，以他所有並扣案的行動電話（品名：IPHONE i8，門號0000000000）內設的社群軟體Instagram（以下簡稱Instagram）傳送內容是待傳送予A女的男朋友（暱稱：缺德仔）「表哥有一次你女朋友她媽媽不是叫你上來台北接你女朋友下去、你知道他前一天晚上約我去旅館砲嗎、如果你不信的話、聊天紀錄都還在」等語威脅的訊息截圖予A女，使A女心生畏懼郭致賢將他們之間發生性行為之事告知他人，遂答應郭致賢的要求，由郭致賢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搭載A女，前往芬多精加香汽車旅館（址設：新北市○○區○○○000號）入住，郭致賢明知A女不願發生性行為，仍違反A女 的意願，以他的性器插入Ａ女性器，而以上述脅迫手段違反A女的意願，對A女強制性交得逞。其後，郭致賢未得A女 的同意或授權，另基於妨害秘密的犯意，於A女 在上址浴室沐浴時，以前述手機在浴室外透過透明玻璃拍攝A女 之上半身裸露的身體隱私部位照片。
  ㈡郭致賢另行起意，於110年6月23日20時左右，在他的家中以前述手機的Instagram傳送前述A女上半身裸露的照片，並以傳送「沒有威脅、也沒有好不好玩、就是做個交易而已、我們可以商量一個兩個都可以接受的方案阿、拍幾張很重要嗎、有一張能證明是你就夠了不是啊、我不是只要這一次欸、我又不是每天都要、所以跟你商量啊、商量一個你可以接受的頻率或次數、我覺得這個頻率不錯阿、三天四天一次、我本來是想商量兩次或三次的、不要拉倒、我累了明天再處理、反正我有的不只這張、那我會連之前的事一起說的、他要不要信他的事、我們第一次去開房間的事啊、把你身上的特徵說出來、他會不信嗎」等訊息予A女，以加害名譽之事恐嚇A女 ，致A女 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嗣因A女不堪郭致賢的威脅而報警處理，始查悉上情。　
二、罪名：
    郭致賢就前述一、㈠所為，是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條第1項的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及同法第315條之1第1項第2款的成年人故意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並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就前述一、㈡所為，是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5條的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三、量刑與易刑處分：
　　法院認郭致賢犯強制性交罪固應依法論罪科刑，但他的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縱科以法定最低刑度即有期徒刑3年，猶嫌過重，有情輕法重的情形，爰就他告所犯犯罪事實一、㈠強制性交罪部分，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爰審酌郭致賢年輕氣盛，且與A女 原已相識並曾有合意的性行為，但為滿足一己性慾，竟強行對A女 為性交行為得逞，毫無尊重他人性自主權的意識，所為並使A女 身心受創；另未經同意而拍攝A女 沐浴的身體隱私部位，致A女 身心遭受恐懼，顯欠缺尊重他人隱私權的觀念；又以此照片恐嚇A女 ，實屬不該，惟念及他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且與A女 達成調解，並依約賠償完畢，堪認已具悔意，態度尚佳，暨考量其犯罪的動機、手段、情節、素行，自述高中畢業，未婚，目前從事餐飲業，月入約3萬元左右的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且本案3件犯行相隔甚近，對象是同1人及前述各罪的犯罪情節等情，就強制性交罪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量處有期徒刑2月、恐嚇危害安全罪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就所犯妨害秘密及恐嚇部分，依刑法第51條第5款定他應執行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諭知易科罰金的標準，以示懲戒。
四、緩刑宣告：
　　郭致賢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他因一時衝動失慮，致罹刑典，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犯行，復與A女 和解成立且依約履行完畢，犯後態度尚佳，經此偵審程序及刑的宣告，當知所警惕，且行為時年23歲，參諸刑罰的目的固有處罰行為人的意義，但依現今通行概念是重在教育，而非重在懲罰，加上其積極目的在預防犯人的再犯，故對於初犯、惡性未深、天良未泯者，如因偶然觸法，即置諸刑獄，自非刑罰之旨，法院斟酌上情，認對郭致賢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就強制性交罪部分併予宣告緩刑4年；就妨害秘密及恐嚇罪部分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又因他所犯強制性交罪部分，為刑法第91條之1所列之罪，併宣告緩刑期間禁止對A女 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且於緩刑期間之前2年內，應接受受理執行地方檢察署舉辦的法治教育3場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諭知在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參、本院撤銷原審判決關於科刑及緩刑宣告部分的理由：
一、郭致賢犯罪動機可議、手段惡劣、侵害法益重大，且是對少年為之，他的犯罪情狀在客觀上並不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而達顯可憫恕的程度，原審就郭致賢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部分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尚有不當：
　㈠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由本條文立法沿革來看，我國自清末民初揚棄傳統中國法「諸法合體」的編纂方式，而繼受西方法治，編訂（制定）刑律草案開始，一直有類似現行刑法情堪憫恕條款的規定。依照立法理由可知，本條款一方面是基於傳統中國法的「典型欽恤」、「矜緩之條」，他方面則源自「各國之通例」，其目的在於賦予「審判官矜憫之忱」、「審判官之淚」，以期「公平之審判」。畢竟「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範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立法權遂透過本條款，有限度地將立法權授予（讓予）職司審判的法官，用以調和個案，以符合正義。本規定為法院得自由裁量的事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但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應是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的最低度刑而言。如果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因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猶認為行為人犯罪的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的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才得以適用該規定酌量減輕其刑。這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的認定，乃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法官於具體個案適用法律時，必須斟酌被害法益種類、被害的程度、侵害的手段及行為人主觀不法的程度，以為適切判斷及裁量。　　
  ㈡本件郭致賢是以傳送威脅訊息擷圖與當時尚未成年的A女 ，進而違反A女 的意願而對她強制性交得逞，足見他犯罪的動機可議、手段惡劣、侵害法益重大。再者，郭致賢於警詢（偵卷第9-19頁）、偵訊（偵卷第221頁）、原審準備（原審審侵訴卷第52頁）時矢口否認犯行，難認他犯後態度良好。又郭致賢雖於事後與A女 及她的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並賠償新台幣100萬元的款項，但這本是他所應負民事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另A女 的法定代理人即她的父親於111年7月25日雖與郭致賢在原審達成和解，但和解內容並未提及A女 願意原諒郭致賢或同意給予緩刑宣告，這有該和解筆錄在卷可證（原審侵訴卷第51頁）；且A女 之父於原審審理時亦明確表明：「和解部分是針對民事的部分，這是1年多來對於我、老婆、小孩造成的精神損失，刑事部分我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原諒，至於剛剛辯護人講說被告年紀尚輕，對不起，我女兒未成年，未成年被被告強姦，被告你說你年紀尚輕，那我女兒未成年怎麼說？那一天晚上要不是我拿著我女兒手機，在我女兒旁邊跟被告對話，那一天我女兒就被被告騙出去了」等語（原審侵訴卷第88頁）。據此可知，顯見A女 並未因為郭致賢的道歉、賠償，而達成「修復式結果」。何況A女 之父於本院準備、審理程序時一再供稱：「我女兒到現在身心狀態都很不好，她一直說自己想死，我真的很擔心」、「關於和解部分，我是因為不想浪費社會資源去打民事求償的官司，所以才跟對方和解，但是對於刑事部分我們完全沒有和解的意願。關於道歉信，我們都知道這只是例行公事，只是寫給法官看的。另外被告在第一次開庭是否認犯罪的，且在法官詢問為何要犯下本案時，被告回答『只是因為好玩』，我認為被告毫無悔意」等語（本院卷第75、111-112頁），並提出A女 自110年7月起至112年5月止按月前往身心科就診的就醫證明書為證（本院卷第141-149頁）。綜上，依據上述情事難認郭致賢的犯罪情狀在客觀上有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同情之處，縱使量處法定最低度刑仍有過重的情況。是以，原審以郭致賢一時衝動而為此部分犯行、已與A女 和解並賠償等事由，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尚有不當。　　
二、郭致賢對少年所犯各罪，依法應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原審對郭致賢所犯各罪均從輕量處刑度，且予以緩刑宣告，於法核有違誤：
　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而刑法第74條所規定的緩刑制度，是為救濟自由刑之弊而設，法律賦予法官裁量的權限。量刑及緩刑宣告與否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　　
　㈡刑事法條文中所謂「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或「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乃指加重或減輕的最大幅度，並非必須加重或減輕至二分之一。其在「二分之一」範圍內，究竟加重或減輕若干，法院於裁判時可自由酌量（最高法院103年度台非字第10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法定刑若有法定加重事由時，應依該法定事由所定的加重限度加重其刑即延長或增加法定刑的最高度及最低度刑期或金額，再於該延長或增加的刑度範圍內，作為刑之宣告的標準(最高法院79年度台非字第23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據此可知，如個案行為人所犯罪名依法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時，法院雖可在增加的刑度範圍內自由裁量，但如選科該刑種的最低度刑時（如該罪名的法定刑包含拘役與有期徒刑，法院選擇判處的刑罰種類是有期徒刑，卻判處最低度的有期徒刑2月），即與依法應加重其刑的本旨不符，於法有違。
　㈢郭致賢犯罪的動機顯可非難、侵害被害人的法益重大，又不是始終坦承犯行等情，已如前述，即無從輕量刑的餘地。再者，郭致賢對少年所犯3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原審就他故意對少年犯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判處有期徒刑2月，乃是判處有期徒刑的最低刑度，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於法有違。又郭致賢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乃是以手機的Instagram傳送A女上半身裸露的身體隱私部位，威脅A女 與他繼續發生性行為，他的行為雖未達著手強制性交的程度，亦可見他的犯罪手段惡劣、所生危害嚴重，原審未充分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項法定刑罰裁量事實並善盡說理的義務，就此部分對郭致賢從輕量刑，造成欠缺合理化的量刑失出，有違罪刑相當原則與平等原則。另郭致賢不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已如前述，他所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的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之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3年以上，不符緩刑要件，則原審予以附條件緩刑宣告，亦於法有違。是以，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就郭致賢所處之刑有罪刑不相當、緩刑宣告不當等情況，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中關於科刑及緩刑宣告部分均撤銷
肆、量刑、定執行刑與緩刑與否的審酌：
一、有關郭致賢所為犯行所應科處的刑度，參酌刑法第57條、第58條規定，主要可資審酌者如下：
  ㈠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高中畢業，行為時年僅23歲，未婚，以從事餐飲為業，無需扶養家人。
  ㈡素行：素無前科，素行尚稱良好。
  ㈢與被害人的關係：與A女 透過網路認識才1個多月，明知A女為未成年人，於案發前曾與A女 發生過性行為。
　㈣犯罪動機、目的與手段：因年輕氣盛，且與A女 曾有合意的性行為，卻為滿足一己性慾，以要脅將兩人關係透過簡訊擷圖告知A女 男友為由，強行對A女 為性交行為得逞；另未經同意而拍攝A女 沐浴的身體隱私部位；又傳送此裸體照片，威脅A女 與他繼續發生性行為。
　㈤所生危害：對A女 為強制性交行為，毫不尊重A女 的性自主權，並以拍攝裸體照片作為要脅手段，讓A隨時處於裸體照可能遭公諸於眾的恐懼之中，致使A女 身心受創嚴重，迄今仍須定時前往身心科就診，危害重大。　
　㈥犯後態度：於警詢、偵訊、原審第一次準備程序時否認犯行，其後始坦承犯行，且與A女 及她的法定代理人於原審達成和解，賠償100萬元，並於原審、本院審理時一再對A女 之父表達歉意，更書立道歉書以表達自己心中的愧疚（本院卷第131-132頁），尚稱有悔意。
  ㈦綜上所述，本院審酌以上各項事由及其他一切情狀，就郭致賢所為的犯行，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二、應執行之刑：
　㈠刑法第51條明定數罪併罰的方法，就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該條第5款所定界限內，其衡酌的裁量因子為何，法無明文。依其制度目的，應綜合評價各罪類型、關係、法益侵害的綜合效果，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認應對之具體實現多少刑度，即足達到矯治教化的必要程度，並符罪責相當原則，以緩和宣告刑可能存在的不必要嚴苛。而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的事項，並不是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拘束。法院就自由裁量權的行使，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範圍的外部性界限外，尚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的規範，謹守法律秩序的理念，體察法律的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至於具體的裁量基準，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的犯罪類型者（如複數竊盜、施用或販賣毒品等），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較高，即得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如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的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的個人法益（如殺人、妨害性自主）時，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較低，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如所犯數罪不僅犯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甚至彼此之間具有關連性與依附性者，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更高，更可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反之，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各屬不同的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最低，當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
  ㈡本院斟酌郭致賢所犯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恐嚇危害安全罪，其罪質與手法雖然不同，卻都是侵害A女 的個人法益，且是以拍攝裸體照片作為要脅手段，更是在密接時間內為之，可見2罪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的關連性，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高；並權衡他犯數罪所反應出的人格特性、就整體事件的責任輕重；另併予考慮他的年紀與社會復歸的可能性等情狀，基於責罰相當、犯罪預防、刑罰經濟、恤刑政策等意旨，就他所犯前述2罪為整體的非難評價，就得易科罰金部分所處之刑定應執行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
三、緩刑與否的審酌：
　　郭致賢雖素無前科，但因他所犯強制性交罪為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核與刑法第74條緩刑要件不符，本院即無從為緩刑的宣告。　　
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第373條前段。　　
本案經檢察官鄭潔如偵查起訴，於檢察官吳昭瑩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陳玉華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不得上訴。
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妨害秘密罪）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70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致賢

選任辯護人  張宸浩律師
            林珊玉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
中華民國112年1月18日所為111年度侵訴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3237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科刑及緩刑宣告部分均撤銷。
上述撤銷改判部分，原審所認郭致賢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
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又原審所認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無
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原審所認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
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壹、審理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
    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
    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
    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
    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
    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
    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
    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
    」。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
    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
    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
    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
    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
    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
    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
    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
    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
    ，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
    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被告郭致賢則未上訴。檢察官
    於上訴書、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時，均表明；原審量刑過輕
    、宣告緩刑為不當，關於原審的犯罪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都
    不爭執等語。是以，本件僅由檢察官就原審判決量刑、緩刑
    宣告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
    僅就原審判決量刑、緩刑宣告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
    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又郭致賢行為
    後，於民國112年5月31日增訂公布刑法第319條之1的無故攝
    錄他人性影像罪，但該增訂不利於郭致賢，且非檢察官上訴
    範圍，一併敘明。　　
貳、本案據以審查檢察官上訴有無理由之原審所認定的犯罪事實
    、罪名、科刑、易刑處分與緩刑宣告：
一、犯罪事實：
　㈠郭致賢於110年5月間，透過網路交友軟體「HEYMANDI」認識代號
    AD000-A11032號的未成年少女（92年12月生，真實年籍姓名資料
    詳卷，以下簡稱A女）。郭致賢曾與A女 發生性行為，竟基於
    成年人對少年為強制性交的犯意，於110年6月20日20時左右
    ，以他所有並扣案的行動電話（品名：IPHONE i8，門號000
    0000000）內設的社群軟體Instagram（以下簡稱Instagram
    ）傳送內容是待傳送予A女的男朋友（暱稱：缺德仔）「表哥
    有一次你女朋友她媽媽不是叫你上來台北接你女朋友下去、你知
    道他前一天晚上約我去旅館砲嗎、如果你不信的話、聊天紀錄都
    還在」等語威脅的訊息截圖予A女，使A女心生畏懼郭致賢將他
    們之間發生性行為之事告知他人，遂答應郭致賢的要求，由
    郭致賢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搭載A女，前往芬
    多精加香汽車旅館（址設：新北市○○區○○○000號）入住，郭致賢
    明知A女不願發生性行為，仍違反A女 的意願，以他的性器插入Ａ
    女性器，而以上述脅迫手段違反A女的意願，對A女強制性交得
    逞。其後，郭致賢未得A女 的同意或授權，另基於妨害秘密
    的犯意，於A女 在上址浴室沐浴時，以前述手機在浴室外透
    過透明玻璃拍攝A女 之上半身裸露的身體隱私部位照片。
  ㈡郭致賢另行起意，於110年6月23日20時左右，在他的家中以前
    述手機的Instagram傳送前述A女上半身裸露的照片，並以傳
    送「沒有威脅、也沒有好不好玩、就是做個交易而已、我們可
    以商量一個兩個都可以接受的方案阿、拍幾張很重要嗎、有一
    張能證明是你就夠了不是啊、我不是只要這一次欸、我又不是每
    天都要、所以跟你商量啊、商量一個你可以接受的頻率或次數、
    我覺得這個頻率不錯阿、三天四天一次、我本來是想商量兩次或
    三次的、不要拉倒、我累了明天再處理、反正我有的不只這張、那
    我會連之前的事一起說的、他要不要信他的事、我們第一次去
    開房間的事啊、把你身上的特徵說出來、他會不信嗎」等訊息
    予A女，以加害名譽之事恐嚇A女 ，致A女 心生畏懼，致生危害
    於安全。嗣因A女不堪郭致賢的威脅而報警處理，始查悉上情。
    　
二、罪名：
    郭致賢就前述一、㈠所為，是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條第1項的成年人故意對少
    年犯強制性交罪及同法第315條之1第1項第2款的成年人故意
    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並均應依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就前述
    一、㈡所為，是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305條的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
    罪，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
    定加重其刑。　　
三、量刑與易刑處分：
　　法院認郭致賢犯強制性交罪固應依法論罪科刑，但他的犯罪
    情狀顯可憫恕，縱科以法定最低刑度即有期徒刑3年，猶嫌
    過重，有情輕法重的情形，爰就他告所犯犯罪事實一、㈠強
    制性交罪部分，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爰審酌郭致賢
    年輕氣盛，且與A女 原已相識並曾有合意的性行為，但為滿
    足一己性慾，竟強行對A女 為性交行為得逞，毫無尊重他人
    性自主權的意識，所為並使A女 身心受創；另未經同意而拍
    攝A女 沐浴的身體隱私部位，致A女 身心遭受恐懼，顯欠缺尊
    重他人隱私權的觀念；又以此照片恐嚇A女 ，實屬不該，惟
    念及他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且與A女 達成調解，並
    依約賠償完畢，堪認已具悔意，態度尚佳，暨考量其犯罪的
    動機、手段、情節、素行，自述高中畢業，未婚，目前從事
    餐飲業，月入約3萬元左右的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且本案3件犯行相隔甚近，對象是同1人及前述各罪的犯罪
    情節等情，就強制性交罪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無故以照
    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量處有期徒刑2月、恐嚇危害安
    全罪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就所犯妨害秘密及恐嚇部分，依
    刑法第51條第5款定他應執行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
    定，諭知易科罰金的標準，以示懲戒。
四、緩刑宣告：
　　郭致賢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他因一
    時衝動失慮，致罹刑典，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犯行，復與A女
     和解成立且依約履行完畢，犯後態度尚佳，經此偵審程序
    及刑的宣告，當知所警惕，且行為時年23歲，參諸刑罰的目
    的固有處罰行為人的意義，但依現今通行概念是重在教育，
    而非重在懲罰，加上其積極目的在預防犯人的再犯，故對於
    初犯、惡性未深、天良未泯者，如因偶然觸法，即置諸刑獄
    ，自非刑罰之旨，法院斟酌上情，認對郭致賢所宣告之刑以
    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就強制性交罪部分併予宣告緩刑4年；
    就妨害秘密及恐嚇罪部分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又
    因他所犯強制性交罪部分，為刑法第91條之1所列之罪，併
    宣告緩刑期間禁止對A女 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且於緩刑期間
    之前2年內，應接受受理執行地方檢察署舉辦的法治教育3場
    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諭知在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
參、本院撤銷原審判決關於科刑及緩刑宣告部分的理由：
一、郭致賢犯罪動機可議、手段惡劣、侵害法益重大，且是對少
    年為之，他的犯罪情狀在客觀上並不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
    ，而達顯可憫恕的程度，原審就郭致賢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
    交罪部分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尚有不當：
　㈠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
    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由本條文立法沿革來看，
    我國自清末民初揚棄傳統中國法「諸法合體」的編纂方式，
    而繼受西方法治，編訂（制定）刑律草案開始，一直有類似
    現行刑法情堪憫恕條款的規定。依照立法理由可知，本條款
    一方面是基於傳統中國法的「典型欽恤」、「矜緩之條」，
    他方面則源自「各國之通例」，其目的在於賦予「審判官矜
    憫之忱」、「審判官之淚」，以期「公平之審判」。畢竟「
    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範圍過狹，反
    致有傷苛刻」，立法權遂透過本條款，有限度地將立法權授
    予（讓予）職司審判的法官，用以調和個案，以符合正義。
    本規定為法院得自由裁量的事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的原因
    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
    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所謂法定最
    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但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
    者，則應是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的最低度刑而言
    。如果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
    由減輕其刑後，因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猶認為行為人犯
    罪的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的最低度刑仍嫌過重
    者，才得以適用該規定酌量減輕其刑。這項犯罪情狀是否顯
    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的認定，乃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
    的事項，法官於具體個案適用法律時，必須斟酌被害法益種
    類、被害的程度、侵害的手段及行為人主觀不法的程度，以
    為適切判斷及裁量。　　
  ㈡本件郭致賢是以傳送威脅訊息擷圖與當時尚未成年的A女 ，進
    而違反A女 的意願而對她強制性交得逞，足見他犯罪的動機
    可議、手段惡劣、侵害法益重大。再者，郭致賢於警詢（偵
    卷第9-19頁）、偵訊（偵卷第221頁）、原審準備（原審審
    侵訴卷第52頁）時矢口否認犯行，難認他犯後態度良好。又
    郭致賢雖於事後與A女 及她的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並賠償
    新台幣100萬元的款項，但這本是他所應負民事侵權行為的
    損害賠償責任。另A女 的法定代理人即她的父親於111年7月2
    5日雖與郭致賢在原審達成和解，但和解內容並未提及A女 願
    意原諒郭致賢或同意給予緩刑宣告，這有該和解筆錄在卷可
    證（原審侵訴卷第51頁）；且A女 之父於原審審理時亦明確
    表明：「和解部分是針對民事的部分，這是1年多來對於我
    、老婆、小孩造成的精神損失，刑事部分我從來沒有、也不
    可能原諒，至於剛剛辯護人講說被告年紀尚輕，對不起，我
    女兒未成年，未成年被被告強姦，被告你說你年紀尚輕，那
    我女兒未成年怎麼說？那一天晚上要不是我拿著我女兒手機
    ，在我女兒旁邊跟被告對話，那一天我女兒就被被告騙出去
    了」等語（原審侵訴卷第88頁）。據此可知，顯見A女 並未
    因為郭致賢的道歉、賠償，而達成「修復式結果」。何況A女
     之父於本院準備、審理程序時一再供稱：「我女兒到現在
    身心狀態都很不好，她一直說自己想死，我真的很擔心」、
    「關於和解部分，我是因為不想浪費社會資源去打民事求償
    的官司，所以才跟對方和解，但是對於刑事部分我們完全沒
    有和解的意願。關於道歉信，我們都知道這只是例行公事，
    只是寫給法官看的。另外被告在第一次開庭是否認犯罪的，
    且在法官詢問為何要犯下本案時，被告回答『只是因為好玩』
    ，我認為被告毫無悔意」等語（本院卷第75、111-112頁）
    ，並提出A女 自110年7月起至112年5月止按月前往身心科就
    診的就醫證明書為證（本院卷第141-149頁）。綜上，依據
    上述情事難認郭致賢的犯罪情狀在客觀上有足以引起一般大
    眾同情之處，縱使量處法定最低度刑仍有過重的情況。是以
    ，原審以郭致賢一時衝動而為此部分犯行、已與A女 和解並
    賠償等事由，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依照上述規定及
    說明所示，尚有不當。　　
二、郭致賢對少年所犯各罪，依法應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原審對
    郭致賢所犯各罪均從輕量處刑度，且予以緩刑宣告，於法核
    有違誤：
　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
    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
    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
    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
    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
    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
    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
    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
    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
    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而刑法第74條所
    規定的緩刑制度，是為救濟自由刑之弊而設，法律賦予法官
    裁量的權限。量刑及緩刑宣告與否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
    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
    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
    ，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
    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
    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
    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
    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
    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
    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　　
　㈡刑事法條文中所謂「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或「減輕其刑至
    二分之一」，乃指加重或減輕的最大幅度，並非必須加重或
    減輕至二分之一。其在「二分之一」範圍內，究竟加重或減
    輕若干，法院於裁判時可自由酌量（最高法院103年度台非
    字第10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法定刑若有法定加重事
    由時，應依該法定事由所定的加重限度加重其刑即延長或增
    加法定刑的最高度及最低度刑期或金額，再於該延長或增加
    的刑度範圍內，作為刑之宣告的標準(最高法院79年度台非
    字第23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據此可知，如個案行為人
    所犯罪名依法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時，法院雖可在增加的
    刑度範圍內自由裁量，但如選科該刑種的最低度刑時（如該
    罪名的法定刑包含拘役與有期徒刑，法院選擇判處的刑罰種
    類是有期徒刑，卻判處最低度的有期徒刑2月），即與依法
    應加重其刑的本旨不符，於法有違。
　㈢郭致賢犯罪的動機顯可非難、侵害被害人的法益重大，又不
    是始終坦承犯行等情，已如前述，即無從輕量刑的餘地。再
    者，郭致賢對少年所犯3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原審就他故意對少
    年犯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判處有期徒刑2
    月，乃是判處有期徒刑的最低刑度，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於
    法有違。又郭致賢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乃是
    以手機的Instagram傳送A女上半身裸露的身體隱私部位，威
    脅A女 與他繼續發生性行為，他的行為雖未達著手強制性交
    的程度，亦可見他的犯罪手段惡劣、所生危害嚴重，原審未
    充分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項法定刑罰裁量事實並善盡說理
    的義務，就此部分對郭致賢從輕量刑，造成欠缺合理化的量
    刑失出，有違罪刑相當原則與平等原則。另郭致賢不應依刑
    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已如前述，他所犯刑法第221條第1
    項的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之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
    3年以上，不符緩刑要件，則原審予以附條件緩刑宣告，亦
    於法有違。是以，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就郭致賢所處之刑有
    罪刑不相當、緩刑宣告不當等情況，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
    將原審判決中關於科刑及緩刑宣告部分均撤銷
肆、量刑、定執行刑與緩刑與否的審酌：
一、有關郭致賢所為犯行所應科處的刑度，參酌刑法第57條、第
    58條規定，主要可資審酌者如下：
  ㈠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高中畢業，行為時年僅23歲，未婚，
    以從事餐飲為業，無需扶養家人。
  ㈡素行：素無前科，素行尚稱良好。
  ㈢與被害人的關係：與A女 透過網路認識才1個多月，明知A女為
    未成年人，於案發前曾與A女 發生過性行為。
　㈣犯罪動機、目的與手段：因年輕氣盛，且與A女 曾有合意的性
    行為，卻為滿足一己性慾，以要脅將兩人關係透過簡訊擷圖
    告知A女 男友為由，強行對A女 為性交行為得逞；另未經同意
    而拍攝A女 沐浴的身體隱私部位；又傳送此裸體照片，威脅A
    女 與他繼續發生性行為。
　㈤所生危害：對A女 為強制性交行為，毫不尊重A女 的性自主權
    ，並以拍攝裸體照片作為要脅手段，讓A隨時處於裸體照可
    能遭公諸於眾的恐懼之中，致使A女 身心受創嚴重，迄今仍
    須定時前往身心科就診，危害重大。　
　㈥犯後態度：於警詢、偵訊、原審第一次準備程序時否認犯行
    ，其後始坦承犯行，且與A女 及她的法定代理人於原審達成
    和解，賠償100萬元，並於原審、本院審理時一再對A女 之父
    表達歉意，更書立道歉書以表達自己心中的愧疚（本院卷第
    131-132頁），尚稱有悔意。
  ㈦綜上所述，本院審酌以上各項事由及其他一切情狀，就郭致
    賢所為的犯行，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就得易
    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二、應執行之刑：
　㈠刑法第51條明定數罪併罰的方法，就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
    於該條第5款所定界限內，其衡酌的裁量因子為何，法無明
    文。依其制度目的，應綜合評價各罪類型、關係、法益侵害
    的綜合效果，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認應對之具體實現多少
    刑度，即足達到矯治教化的必要程度，並符罪責相當原則，
    以緩和宣告刑可能存在的不必要嚴苛。而法律上屬於自由裁
    量的事項，並不是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拘束。法院就自由裁量
    權的行使，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範圍的外部性界限外，尚
    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的規範，謹守法律秩序的理念
    ，體察法律的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至於具體的裁
    量基準，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的犯罪類型者（如複數竊
    盜、施用或販賣毒品等），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較高，即
    得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如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的犯罪
    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的個人法
    益（如殺人、妨害性自主）時，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
    複的程度較低，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如所犯數罪不僅犯
    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甚至彼
    此之間具有關連性與依附性者，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更高
    ，更可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反之，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各屬
    不同的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最
    低，當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
  ㈡本院斟酌郭致賢所犯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
    恐嚇危害安全罪，其罪質與手法雖然不同，卻都是侵害A女 
    的個人法益，且是以拍攝裸體照片作為要脅手段，更是在密
    接時間內為之，可見2罪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的關連性，責任
    非難重複的程度高；並權衡他犯數罪所反應出的人格特性、
    就整體事件的責任輕重；另併予考慮他的年紀與社會復歸的
    可能性等情狀，基於責罰相當、犯罪預防、刑罰經濟、恤刑
    政策等意旨，就他所犯前述2罪為整體的非難評價，就得易
    科罰金部分所處之刑定應執行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
    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
三、緩刑與否的審酌：
　　郭致賢雖素無前科，但因他所犯強制性交罪為最輕本刑3年
    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核與刑法第74條緩刑要件不符，本院即
    無從為緩刑的宣告。　　
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
    第373條前段。　　
本案經檢察官鄭潔如偵查起訴，於檢察官吳昭瑩提起上訴後，由
檢察官陳玉華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不得上訴。
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
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
院」。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妨害秘密罪）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
    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
    、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70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致賢

選任辯護人  張宸浩律師
            林珊玉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18日所為111年度侵訴字第22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323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科刑及緩刑宣告部分均撤銷。
上述撤銷改判部分，原審所認郭致賢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又原審所認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原審所認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壹、審理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被告郭致賢則未上訴。檢察官於上訴書、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時，均表明；原審量刑過輕、宣告緩刑為不當，關於原審的犯罪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都不爭執等語。是以，本件僅由檢察官就原審判決量刑、緩刑宣告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量刑、緩刑宣告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又郭致賢行為後，於民國112年5月31日增訂公布刑法第319條之1的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但該增訂不利於郭致賢，且非檢察官上訴範圍，一併敘明。　　
貳、本案據以審查檢察官上訴有無理由之原審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科刑、易刑處分與緩刑宣告：
一、犯罪事實：
　㈠郭致賢於110年5月間，透過網路交友軟體「HEYMANDI」認識代號AD000-A11032號的未成年少女（92年12月生，真實年籍姓名資料詳卷，以下簡稱A女）。郭致賢曾與A女 發生性行為，竟基於成年人對少年為強制性交的犯意，於110年6月20日20時左右，以他所有並扣案的行動電話（品名：IPHONE i8，門號0000000000）內設的社群軟體Instagram（以下簡稱Instagram）傳送內容是待傳送予A女的男朋友（暱稱：缺德仔）「表哥有一次你女朋友她媽媽不是叫你上來台北接你女朋友下去、你知道他前一天晚上約我去旅館砲嗎、如果你不信的話、聊天紀錄都還在」等語威脅的訊息截圖予A女，使A女心生畏懼郭致賢將他們之間發生性行為之事告知他人，遂答應郭致賢的要求，由郭致賢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搭載A女，前往芬多精加香汽車旅館（址設：新北市○○區○○○000號）入住，郭致賢明知A女不願發生性行為，仍違反A女 的意願，以他的性器插入Ａ女性器，而以上述脅迫手段違反A女的意願，對A女強制性交得逞。其後，郭致賢未得A女 的同意或授權，另基於妨害秘密的犯意，於A女 在上址浴室沐浴時，以前述手機在浴室外透過透明玻璃拍攝A女 之上半身裸露的身體隱私部位照片。
  ㈡郭致賢另行起意，於110年6月23日20時左右，在他的家中以前述手機的Instagram傳送前述A女上半身裸露的照片，並以傳送「沒有威脅、也沒有好不好玩、就是做個交易而已、我們可以商量一個兩個都可以接受的方案阿、拍幾張很重要嗎、有一張能證明是你就夠了不是啊、我不是只要這一次欸、我又不是每天都要、所以跟你商量啊、商量一個你可以接受的頻率或次數、我覺得這個頻率不錯阿、三天四天一次、我本來是想商量兩次或三次的、不要拉倒、我累了明天再處理、反正我有的不只這張、那我會連之前的事一起說的、他要不要信他的事、我們第一次去開房間的事啊、把你身上的特徵說出來、他會不信嗎」等訊息予A女，以加害名譽之事恐嚇A女 ，致A女 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嗣因A女不堪郭致賢的威脅而報警處理，始查悉上情。　
二、罪名：
    郭致賢就前述一、㈠所為，是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條第1項的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及同法第315條之1第1項第2款的成年人故意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並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就前述一、㈡所為，是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5條的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三、量刑與易刑處分：
　　法院認郭致賢犯強制性交罪固應依法論罪科刑，但他的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縱科以法定最低刑度即有期徒刑3年，猶嫌過重，有情輕法重的情形，爰就他告所犯犯罪事實一、㈠強制性交罪部分，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爰審酌郭致賢年輕氣盛，且與A女 原已相識並曾有合意的性行為，但為滿足一己性慾，竟強行對A女 為性交行為得逞，毫無尊重他人性自主權的意識，所為並使A女 身心受創；另未經同意而拍攝A女 沐浴的身體隱私部位，致A女 身心遭受恐懼，顯欠缺尊重他人隱私權的觀念；又以此照片恐嚇A女 ，實屬不該，惟念及他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且與A女 達成調解，並依約賠償完畢，堪認已具悔意，態度尚佳，暨考量其犯罪的動機、手段、情節、素行，自述高中畢業，未婚，目前從事餐飲業，月入約3萬元左右的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且本案3件犯行相隔甚近，對象是同1人及前述各罪的犯罪情節等情，就強制性交罪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量處有期徒刑2月、恐嚇危害安全罪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就所犯妨害秘密及恐嚇部分，依刑法第51條第5款定他應執行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諭知易科罰金的標準，以示懲戒。
四、緩刑宣告：
　　郭致賢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他因一時衝動失慮，致罹刑典，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犯行，復與A女 和解成立且依約履行完畢，犯後態度尚佳，經此偵審程序及刑的宣告，當知所警惕，且行為時年23歲，參諸刑罰的目的固有處罰行為人的意義，但依現今通行概念是重在教育，而非重在懲罰，加上其積極目的在預防犯人的再犯，故對於初犯、惡性未深、天良未泯者，如因偶然觸法，即置諸刑獄，自非刑罰之旨，法院斟酌上情，認對郭致賢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就強制性交罪部分併予宣告緩刑4年；就妨害秘密及恐嚇罪部分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又因他所犯強制性交罪部分，為刑法第91條之1所列之罪，併宣告緩刑期間禁止對A女 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且於緩刑期間之前2年內，應接受受理執行地方檢察署舉辦的法治教育3場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諭知在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參、本院撤銷原審判決關於科刑及緩刑宣告部分的理由：
一、郭致賢犯罪動機可議、手段惡劣、侵害法益重大，且是對少年為之，他的犯罪情狀在客觀上並不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而達顯可憫恕的程度，原審就郭致賢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部分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尚有不當：
　㈠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由本條文立法沿革來看，我國自清末民初揚棄傳統中國法「諸法合體」的編纂方式，而繼受西方法治，編訂（制定）刑律草案開始，一直有類似現行刑法情堪憫恕條款的規定。依照立法理由可知，本條款一方面是基於傳統中國法的「典型欽恤」、「矜緩之條」，他方面則源自「各國之通例」，其目的在於賦予「審判官矜憫之忱」、「審判官之淚」，以期「公平之審判」。畢竟「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範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立法權遂透過本條款，有限度地將立法權授予（讓予）職司審判的法官，用以調和個案，以符合正義。本規定為法院得自由裁量的事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但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應是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的最低度刑而言。如果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因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猶認為行為人犯罪的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的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才得以適用該規定酌量減輕其刑。這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的認定，乃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法官於具體個案適用法律時，必須斟酌被害法益種類、被害的程度、侵害的手段及行為人主觀不法的程度，以為適切判斷及裁量。　　
  ㈡本件郭致賢是以傳送威脅訊息擷圖與當時尚未成年的A女 ，進而違反A女 的意願而對她強制性交得逞，足見他犯罪的動機可議、手段惡劣、侵害法益重大。再者，郭致賢於警詢（偵卷第9-19頁）、偵訊（偵卷第221頁）、原審準備（原審審侵訴卷第52頁）時矢口否認犯行，難認他犯後態度良好。又郭致賢雖於事後與A女 及她的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並賠償新台幣100萬元的款項，但這本是他所應負民事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另A女 的法定代理人即她的父親於111年7月25日雖與郭致賢在原審達成和解，但和解內容並未提及A女 願意原諒郭致賢或同意給予緩刑宣告，這有該和解筆錄在卷可證（原審侵訴卷第51頁）；且A女 之父於原審審理時亦明確表明：「和解部分是針對民事的部分，這是1年多來對於我、老婆、小孩造成的精神損失，刑事部分我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原諒，至於剛剛辯護人講說被告年紀尚輕，對不起，我女兒未成年，未成年被被告強姦，被告你說你年紀尚輕，那我女兒未成年怎麼說？那一天晚上要不是我拿著我女兒手機，在我女兒旁邊跟被告對話，那一天我女兒就被被告騙出去了」等語（原審侵訴卷第88頁）。據此可知，顯見A女 並未因為郭致賢的道歉、賠償，而達成「修復式結果」。何況A女 之父於本院準備、審理程序時一再供稱：「我女兒到現在身心狀態都很不好，她一直說自己想死，我真的很擔心」、「關於和解部分，我是因為不想浪費社會資源去打民事求償的官司，所以才跟對方和解，但是對於刑事部分我們完全沒有和解的意願。關於道歉信，我們都知道這只是例行公事，只是寫給法官看的。另外被告在第一次開庭是否認犯罪的，且在法官詢問為何要犯下本案時，被告回答『只是因為好玩』，我認為被告毫無悔意」等語（本院卷第75、111-112頁），並提出A女 自110年7月起至112年5月止按月前往身心科就診的就醫證明書為證（本院卷第141-149頁）。綜上，依據上述情事難認郭致賢的犯罪情狀在客觀上有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同情之處，縱使量處法定最低度刑仍有過重的情況。是以，原審以郭致賢一時衝動而為此部分犯行、已與A女 和解並賠償等事由，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尚有不當。　　
二、郭致賢對少年所犯各罪，依法應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原審對郭致賢所犯各罪均從輕量處刑度，且予以緩刑宣告，於法核有違誤：
　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而刑法第74條所規定的緩刑制度，是為救濟自由刑之弊而設，法律賦予法官裁量的權限。量刑及緩刑宣告與否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　　
　㈡刑事法條文中所謂「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或「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乃指加重或減輕的最大幅度，並非必須加重或減輕至二分之一。其在「二分之一」範圍內，究竟加重或減輕若干，法院於裁判時可自由酌量（最高法院103年度台非字第10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法定刑若有法定加重事由時，應依該法定事由所定的加重限度加重其刑即延長或增加法定刑的最高度及最低度刑期或金額，再於該延長或增加的刑度範圍內，作為刑之宣告的標準(最高法院79年度台非字第23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據此可知，如個案行為人所犯罪名依法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時，法院雖可在增加的刑度範圍內自由裁量，但如選科該刑種的最低度刑時（如該罪名的法定刑包含拘役與有期徒刑，法院選擇判處的刑罰種類是有期徒刑，卻判處最低度的有期徒刑2月），即與依法應加重其刑的本旨不符，於法有違。
　㈢郭致賢犯罪的動機顯可非難、侵害被害人的法益重大，又不是始終坦承犯行等情，已如前述，即無從輕量刑的餘地。再者，郭致賢對少年所犯3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原審就他故意對少年犯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判處有期徒刑2月，乃是判處有期徒刑的最低刑度，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於法有違。又郭致賢故意對少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乃是以手機的Instagram傳送A女上半身裸露的身體隱私部位，威脅A女 與他繼續發生性行為，他的行為雖未達著手強制性交的程度，亦可見他的犯罪手段惡劣、所生危害嚴重，原審未充分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項法定刑罰裁量事實並善盡說理的義務，就此部分對郭致賢從輕量刑，造成欠缺合理化的量刑失出，有違罪刑相當原則與平等原則。另郭致賢不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已如前述，他所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的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之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3年以上，不符緩刑要件，則原審予以附條件緩刑宣告，亦於法有違。是以，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就郭致賢所處之刑有罪刑不相當、緩刑宣告不當等情況，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中關於科刑及緩刑宣告部分均撤銷
肆、量刑、定執行刑與緩刑與否的審酌：
一、有關郭致賢所為犯行所應科處的刑度，參酌刑法第57條、第58條規定，主要可資審酌者如下：
  ㈠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高中畢業，行為時年僅23歲，未婚，以從事餐飲為業，無需扶養家人。
  ㈡素行：素無前科，素行尚稱良好。
  ㈢與被害人的關係：與A女 透過網路認識才1個多月，明知A女為未成年人，於案發前曾與A女 發生過性行為。
　㈣犯罪動機、目的與手段：因年輕氣盛，且與A女 曾有合意的性行為，卻為滿足一己性慾，以要脅將兩人關係透過簡訊擷圖告知A女 男友為由，強行對A女 為性交行為得逞；另未經同意而拍攝A女 沐浴的身體隱私部位；又傳送此裸體照片，威脅A女 與他繼續發生性行為。
　㈤所生危害：對A女 為強制性交行為，毫不尊重A女 的性自主權，並以拍攝裸體照片作為要脅手段，讓A隨時處於裸體照可能遭公諸於眾的恐懼之中，致使A女 身心受創嚴重，迄今仍須定時前往身心科就診，危害重大。　
　㈥犯後態度：於警詢、偵訊、原審第一次準備程序時否認犯行，其後始坦承犯行，且與A女 及她的法定代理人於原審達成和解，賠償100萬元，並於原審、本院審理時一再對A女 之父表達歉意，更書立道歉書以表達自己心中的愧疚（本院卷第131-132頁），尚稱有悔意。
  ㈦綜上所述，本院審酌以上各項事由及其他一切情狀，就郭致賢所為的犯行，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二、應執行之刑：
　㈠刑法第51條明定數罪併罰的方法，就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該條第5款所定界限內，其衡酌的裁量因子為何，法無明文。依其制度目的，應綜合評價各罪類型、關係、法益侵害的綜合效果，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認應對之具體實現多少刑度，即足達到矯治教化的必要程度，並符罪責相當原則，以緩和宣告刑可能存在的不必要嚴苛。而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的事項，並不是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拘束。法院就自由裁量權的行使，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範圍的外部性界限外，尚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的規範，謹守法律秩序的理念，體察法律的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至於具體的裁量基準，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的犯罪類型者（如複數竊盜、施用或販賣毒品等），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較高，即得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如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的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的個人法益（如殺人、妨害性自主）時，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較低，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如所犯數罪不僅犯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甚至彼此之間具有關連性與依附性者，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更高，更可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反之，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各屬不同的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最低，當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
  ㈡本院斟酌郭致賢所犯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恐嚇危害安全罪，其罪質與手法雖然不同，卻都是侵害A女 的個人法益，且是以拍攝裸體照片作為要脅手段，更是在密接時間內為之，可見2罪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的關連性，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高；並權衡他犯數罪所反應出的人格特性、就整體事件的責任輕重；另併予考慮他的年紀與社會復歸的可能性等情狀，基於責罰相當、犯罪預防、刑罰經濟、恤刑政策等意旨，就他所犯前述2罪為整體的非難評價，就得易科罰金部分所處之刑定應執行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
三、緩刑與否的審酌：
　　郭致賢雖素無前科，但因他所犯強制性交罪為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核與刑法第74條緩刑要件不符，本院即無從為緩刑的宣告。　　
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第373條前段。　　
本案經檢察官鄭潔如偵查起訴，於檢察官吳昭瑩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陳玉華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不得上訴。
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妨害秘密罪）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